
附件1
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状况评估参考指标
	一、基本条件（12分，每项3分）
	1.设立情况
	依法依规成立，相关证照齐全。

	
	2.年度报告
	按时报送材料，及时办理变更，依法公示有关信息，年度报告公示合格。

	
	3.从业时间
	连续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满5年。

	
	4.行政处罚
	5年内未受过有关行政机关处理和行政处罚。

	二、服务规范（12分，每项3分）
	5.信息公示
	公示证照、收费标准、主营业务、服务规程等信息，信息内容真实可靠。

	
	6.服务规程
	对服务项目制定服务规程，并严格按照规程提供服务。

	
	7.服务记录
	对开展的各项服务进行记录，如实反映服务质量及收费情况。

	
	8.监管情况
	自觉接受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遵守各主管部门管理规定。

	三、组织建设（16分，每项4分）
	9.管理机构
	管理人员相对稳定、熟悉行业相关知识，管理制度健全。

	
	10.员工素质
	具有3名以上的专职从业人员（人力资源管理师、劳动关系协调员等），从业人员熟悉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知识，诚信守法，无违法犯罪行为。

	
	11.制度建设
	建立适应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的、完善的管理服务制度，

	
	12.场所设施
	有固定服务场所，布局划分合理，设施设备齐全，满足业务需要。

	四、信用状况（24分，每项6分）
	13.信用管理
	落实信用管理制度，建立信用档案，实施风险管理，无不良信贷等信用记录，无恶意竞争、破坏经营秩序的行为。

	
	14.用工情况
	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，能够全员支付工资、参加社会保险并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，无侵害员工合法权益的不良记录，未因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行为被社会公布。

	
	15.客户权益
	有较高的客户满意度，无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不良记录。

	
	16.纠纷处理
	投诉处理及时到位，记录全面准确，无有效不诚信投诉记录。

	五、服务业绩（20分，每项4分）
	17.服务数量
	年度开展服务数量达到一定规模，服务范围较广，服务项目多元。

	
	18.服务质量
	具有较高的服务成功率，严格遵守合作协议，信守服务承诺。

	
	19.经营情况
	年度营收和盈利状况良好，具有一定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。

	
	20.创新能力
	行业创新性强, 获国家专利或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项。

	
	21.评定等级
	获得全省行业大赛奖项或AAA及以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评定等级。

	六、社会责任（16分，每项4分）
	22.社会贡献
	服务就业创业、招才引智、服务社会等方面成效明显。

	
	23.公益活动
	主动提供公益服务，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。

	
	24.社会评价
	行业内部评价、社会公众评价良好。

	
	25.表彰奖励
	获得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表彰奖励。



